
武汉市南太子湖污水处理厂“4·16”一般机械伤
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4月16日上午10时左右，武汉大圣易通市政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圣易通公司”）作业人员在位于武汉

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318号的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市排水公司”）南太子湖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

“污水处理厂”）进行潜水泵抽水作业时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

故，造成2人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共203.6万元。

事故发生后，副省长徐文海作出重要批示，要求组织倒

查、严肃问责，同时要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把安全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抓细抓实抓到位。市委副书记、市长程用

文立即作出批示，要求全力组织搜救失踪人员，做好伤员救治

工作，稳妥处理善后事宜，举一反三，查明原因，依法依规调

查处理。市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迅速指挥调度，全力开展搜

救、妥善处理善后、依法组织调查和举一反三排查隐患防范事

故。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务局分管负责人以及武汉市城市建设

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城投集团”）主要负责

人和分管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督导救援搜救处置。依

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493号）、《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

法》（省政府令第354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意见》（武政办〔200

7〕98号文）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为组

长单位，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水务局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

武汉市南太子湖污水处理厂“4·16”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调查。调查组按照

“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

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人员询问和综合分



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

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

一、事故有关单位及合约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1．大圣易通公司。事发污水处理厂清淤作业承包单位，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

1420111MA4KM0XB2F，住所为洪山区徐东路＊号，法定代表人江

某某，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污水处理；

市政工程、土石方工程、管道工程、建筑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的设计及施工；机电一体化工程、电子工程、建筑防水、建筑

装饰工程的设计及施工；人力资源服务；建筑劳务分包。

2．市排水公司。事发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营管理主体、清淤

作业发包单位，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

法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300207919M，住所为

洪山区团结大道＊号＊栋，法定代表人谭某，注册资本人民币8

8027.43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从事排水设施及污水处理工程建

设及维护；排水和污水处理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和服务。2

012年4月25日，与武汉市水务局签订了《武汉市主城区污水处

理项目运营服务特许经营协议》，取得了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

护运营资格，特许经营期30年。

事发地点为市排水公司污水处理厂。该厂污水处理服务范

围北抵汉江、东临长江、西抵郭琴西路和三环线、南达南太子

湖，服务面积约122平方公里，服务人口约130万人，设计日污

水处理量15万吨，持有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排污许可证》

（编号91420100300207919M007R，有效期至2026年12月）。



3．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镇控股

公司”）。市排水公司上级管理单位，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071163060，住所为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发大厦，法定代表人黄某，注册资本709

56.9692万元，主要经营范围：自来水生产与供应、水环境污染

防治、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利相关咨询服务。

4．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水务集

团”）。三镇控股公司的控股单位（持股比例40.18％），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300

245827B，住所为硚口区解放大道＊号，法定代表人黄某，注册

资本127000万元，主要经营范围：给排水行业的投资、建设、

设计、施工、运营管理、测绘、物探；给排水、节水、环保相

关设备及物资的生产、销售和维修。

（二）合约情况

因污水处理厂1＃氧化沟的污泥浓度超标，需进行清淤处

理，市排水公司于2022年4月14日与大圣易通公司签订了《清淤

服务合同》，由大圣易通公司负责完成该厂1＃氧化沟的清淤作

业。

二、事故发生经过、救援及信息报送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4月16日早上8时30分左右，大圣易通公司生产经理

彭某带领公司9名清淤工人携3台潜水泵到污水处理厂1＃氧化沟

进行清淤前准备工作，临时安装变频配电箱、铺设塑胶水龙

带。9时30分左右，因其中1台潜水泵故障率高，为测试该潜水

泵性能，彭某安排罗某安、罗某明、龚某某、张某某等4名工人



用2根绳索捆绑在潜水泵吊环上，绳索另一端分系于6＃曝气转

刷操作平台东侧的护栏上，将潜水泵吊放到下方池内抽水。10

时左右，潜水泵停止运转，彭某叫来罗某安、罗某明、龚某

某、张某某等4人欲将潜水泵提升上岸排除故障。罗某安、罗某

明拉绳索，龚某某、张某某托举塑胶水龙带（如图1），在提升

过程中连接潜水泵的绳索、电缆线、塑胶水龙带被下方高速运

转的曝气转刷缠绕并拉扯，拉绳索的罗某安、罗某明以及护栏

被瞬时拉入池内，龚某某、张某某被塑胶水龙带绊入水中。彭

某见状立即呼叫附近工人施救，龚某某、张某某在平台西侧池

内浮出水面被工友救起没有受伤，但罗某安和罗某明沉入水

中，不见踪迹。

1：事故现场模拟示意图

（二）事故救援及信息报送情况

在救起龚某某、张某某后，彭某关闭了6＃曝气转刷急停开

关，拨打了120和110电话，并向污水处理厂副厂长刘某、大圣



易通公司董事长江某某报告了事故情况，同时联系了武汉长港

水务工程有限公司救援队驰援搜救罗某安和罗某明。10时40分

左右，救援人员搜寻发现罗某安被困在6＃曝气转刷滚桶上并将

其救出，其头部受伤严重。经120救护人员确认罗某安已无生命

体征。

因1＃氧化沟池内导流墙结构复杂、容积大、设备多、淤泥

多、搜救难度较大，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市城投集团调度21名专

业潜水搜救人员、50名抢险人员以及4台泵车、3台大型抽水

泵，通过边排污边潜水搜救的方式全力搜寻罗某明。4月17日凌

晨2时06分，救援人员发现罗某明遗体，搜救工作结束（如图

2）。

图2：1＃氧化沟航拍俯视图（箭头为水流方向）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应急管理局于2022年4月16

日11时30分接到区公安分局事故通报后，于12时09分向市应急



管理局报告了事故信息。市水务集团于2022年4月16日12时17分

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事故信息。

（三）应急救援评估和善后维稳情况

本次事故现场救援和处置科学有序，未发生次生事故。事

故报告及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整体舆情平稳，

未引发群体性社会事件，社会秩序稳定。

三、事故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事故造成2人死亡。

（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共203.6万元。

四、事故核查有关情况

（一）污水处理厂1＃氧化沟基本情况

1＃氧化沟于200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主要功能为通过活性

污泥去除污水中的氮、磷及部分有机物。该沟长228米，宽42

米，深4米，容积约31250立方米。沟内设有导流墙，污水沿导

流墙在池内循环流动，水流平均流速约0.8米／秒。

（二）曝气转刷及潜水泵相关参数

事发地点为1＃氧化沟6＃曝气转刷操作平台，平台宽约4.4

米，两侧设有护栏，平台走道盖板下方为曝气转刷。曝气转刷

主要功能为对活性污泥充氧，由转刷滚筒、塑料刷片、电机及

减速箱组成，转刷滚筒的转速约72转／分。

事故潜水泵为不锈钢大流量便携式潜水泵，由江苏博禹泵

业有限公司生产，型号200BYهBXWQ400－6－15BT，功率为15千

瓦，抽排流量约400立方米／小时，泵体重35千克，2016年投入

使用。

（三）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连接潜水泵的绳索、电缆线、塑胶水龙带缠绕在转刷滚筒

上，变形断裂的不锈钢护栏卡塞在转刷滚筒刷片上，潜水泵悬

挂于转刷滚筒下方，操作平台东侧残余的护栏整体向下弯折。

平台边沿与转刷滚筒的水平距离约0.45米。（如图3）

图3：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四）事故涉及的作业人员管理情况

大圣易通公司于2022年1月1日与罗某安、罗某明、龚某

某、张某某等4人签订了《临时工劳动合同》，岗位为普通工

人，按工作日结算工资。事发前，市排水公司及污水处理厂未

组织大圣易通公司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大圣易通

公司安全员李某某对作业人员进行了有限空间作业、用电安全

方面的口头教育，无安全教育培训考核记录。

（五）公安部门调查情况

经公安部门尸表检验，罗某明、罗某安均为头部受严重打

击伤致死。

（六）天气情况



根据武汉市气象台提供的观测数据：4月16日，多云，10～

15℃，西风2级。当天天气情况与本次事故无必然联系。

五、事故原因

事故调查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通过调查取证和

综合分析，认定造成事故的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

提升中的潜水泵触碰高速运转中的6＃曝气转刷，使其连接

的绳索、电缆线和塑胶水龙带遭瞬间缠绕而产生突加拉力，拉

断防护栏杆，连同罗某安、罗某明、龚某某、张某某带入池

中，导致罗某安、罗某明2人头部撞击6＃曝气转刷致伤而亡，

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管理原因

1．大圣易通公司作为清淤作业承包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不

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不健全，现场作业

组织混乱，主要存在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未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未按照3月

31日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开展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大检查。二是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也未明确各

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三是未制定清淤作业

有关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四是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未对作业现场机械设备开展安

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现场施工组织混乱无序。五是未落实

临时用电等危险作业的有关审批规定，违反城市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安全管理工作要求和市排水公司关于临时用电和现场作

业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未经发包单位审批擅自安装潜水泵变



频配电箱，未依规按照危险作业的要求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

安全管理，在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运行的污水处理设备旁进行

潜水泵抽水作业。六是未对作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和

机械伤害安全风险告知，无安全教育培训考核记录。七是未进

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2．市排水公司作为武汉市城区污水处理厂（站）运营管理

单位及清淤作业发包单位，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隐

患排查、应急预案、操作规程等制度不健全，作业现场安全管

理不到位，主要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未严格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未按照3月31日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以及市水务

集团相关工作部署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二是未依法依规与大

圣易通公司签订专门的清淤作业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也未在

《清淤服务合同》中明确双方安全管理职责，未将大圣易通公

司的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到本公司统一协调管理。三是未督促作

业人员落实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相关规章制度，未告知1＃氧化沟

作业区域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四是

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开展经常性安全检查巡查，未及时发

现并制止大圣易通公司的违规生产作业行为。五是未制定清淤

作业有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对清淤作业督促、指

导不到位。六是未结合污水处理厂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

特点和危害进行风险辨识和评估，未制定清淤作业有关的专项

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演练。

3．三镇控股公司作为市排水公司的上级管理单位，未严格

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对市排水公司

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指导不到位，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



问题：一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和3月31日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以及

市水务集团相关工作部署落实不到位，仅传达了会议精神，未

组织开展专项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二是对市排水公司安全生

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失察失管。三是安全生产制度规程不健全，

未制定清淤作业有关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四是本公司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落实不到位，未建立安全教育培训档

案，未制定2022年安全教育培训计划。五是未结合本单位可能

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类型特点完善清淤作业有关的专项应急救

援预案体系，未组织开展经常性的预案演练。

4．市水务集团作为三镇控股公司的控股单位，未督促三镇

控股公司按照4月2日市水务集团安全生产会议部署及时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对三镇控股公司在安全风险辨识与管控、安全

教育培训、应急预案编制及演练等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

题没有及时发现和纠正。

六、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存在的问题

市水务局作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未严

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规定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其内设处室

污水管理处未按照局党组会关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安全

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3月31日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的工作部署以及《市水务局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全

国及全省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措施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及时组

织开展污水处理厂（站）专项安全生产大检查；在日常监督检

查时未指导和监督三镇控股公司、市排水公司及其污水处理厂

建立清淤作业相关安全生产制度规程，未指导和督促上述企业



结合本单位特点制定清淤作业有关的专项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

演练。

七、事故性质、责任区分和处理建议

经调查认定，武汉市南太子湖污水处理厂“4·16”一般机

械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定，事故调查组建议对事故处理如下：一是建议对大圣

易通公司、大圣易通公司江某某、彭某、市排水公司谭某、车

某等实施行政处罚。二是对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关单位的1

0名人员在履职尽责方面的问题，由纪委监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和相关责任追究的规定进行处理。

八、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亡羊补牢，有效防范和

坚决遏制事故发生，提出如下工作措施。

（一）时刻警钟长鸣，压紧压实安全防范工作政治责任。

各级各部门特别是事故相关单位要深刻汲取武汉市南太子湖污

水处理厂“4·16”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3月31日、5

月7日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市安委会第六次、第九

次扩大会议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

深入分析研判当前疫情防控、季节性气候变化对安全生产工作

带来的困难和挑战，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

（二）坚持动真碰硬，深入开展水务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

项大检查。市水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的规定，全



面分析和梳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照全市正在

开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水务行业领域的

安全监管力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止类

似事故再次发生。要组织全市水务系统相关单位深入开展污水

处理厂（站）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重点检查运行管理单位

安全制度建立和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尤其是易发生事故部位、

环节的安全管控和巡查监测工作情况，确保安全生产形势保持

平稳。

（三）加大整改力度，全面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基础。

各级各部门和事故相关单位要认真反思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中

存在的短板，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和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

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上级单位要加强对所属

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监督、考核和惩处，确保安全生产

责任传递到一线、传递到班组。要加强对临时用工人员的安全

培训教育力度，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

素、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措施。要加强外包作业管理，发包单

位和承包单位要及时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在承包合同中约

定安全管理职责，不能“一包了之”，放任不管。

（四）加强现场管理，严厉打击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

反劳动纪律等行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并

结合全市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加强现场作业管

理，防止“三违”行为发生。安全管理人员要严格落实巡查、

检查职责，加大巡查频次，发现作业人员的违章违纪行为要立

即制止，对于不熟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员工要及时调离岗



位进行再培训、再教育，对多次违章、屡教不改的员工以及外

包单位作业人员要严格按照公司规定或合约条款严肃处理或清

退。要建立完善反“三违”行为考核奖惩管理制度，以落实企

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为重点，明确责任目标，建立责任考

核、责任奖惩、投入保障制度，提高全员安全意识，规范安全

操作行为。

（五）强化预案管理，不断增强生产安全事故处置能力。

各级各部门和事故相关单位要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体系，认真、科学识别本单位存在的安全生产风险，分析可能

发生的事故类型、后果、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提出防范和控

制风险的措施。要将应急预案培训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针对全体从业人员定期开展应急预案

和应急知识及技能培训，确保各岗位从业人员熟知应急预案内

容，掌握作业岗位、场所危险因素、应急职责、应急程序和岗

位应急处置要点。要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根据本

单位的事故风险特点，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提高各级各类

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

武汉市南太子湖污水处理厂“4·16”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2年5月


